
立法会四题：经营或使用公众娱乐场所进行演讲或故事讲说的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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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秀兰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

务局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按照《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下称《条例》）第 4条及附表一的规定，任何人

经营或使用公众娱乐场所举办或进行包括演讲或故事讲说等公众娱乐活动，须事

先向食物环境卫生署（下称「食环署」）申请并获该署批出牌照，违者可被判处

监禁 6 个月及第 4 级罚款（即港币 10,001 元至 25,000 元）。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会： 

 

（一）当局于何时，并且根据甚么背景及理据，将演讲或故事讲说纳入《条例》

的规管范围； 

 

（二）当局曾否引用上述条文作出检控；若然，最近一次引用上述条文作出检控

的日期为何，以及有关个案的详情为何；被检控人士有否被判罪；若有，判罚为

何；及 

 

（三）当局有否评估，上述条文会否涉及侵害言论自由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若评

估后的结论为会，会否因此而尽早修订《条例》的附表一，废除上述《条例》中

就经营或使用公众娱乐场所举办或进行演讲或故事讲说须申请牌照的规定？ 

  

答复： 

 

代主席女士： 

 

  《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下称《条例》）是于一九一九年订立，90 多年来有

经过修改，一九九七年后纳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例，主要目的是保障公众人

士在公众聚集的娱乐场所中的安全。就问题的三个部分，答复如下： 

 

（一）将「演讲」及「故事讲说」纳入《条例》下「娱乐」一词的定义，是一九

五一年修改时所决定，一直保留下来。特区立法会二○○二年通过再修改《条例》

时，对此没有改动。 

 

（二）《条例》订明，批出「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的发牌当局为民政事务局局长，



而民政事务局局长根据《条例》第 3B 条，由二○○○年起，授权食物环境卫生

署（食环署）署长发出及取消「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或行使其它与牌照事宜有

关的职能。二○○○年以来，食环署没有引用过《条例》就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

牌照而举办的演讲或故事讲说活动作出检控。 

 

（三）发牌当局在考虑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申请时，是从保障公众安全的角度出发，

对「演讲或故事讲说」的内容不会去规管，事实上也并无规管。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特区政

府执行《公众娱乐场所条例》，目的是为确保公众安全，根本不涉侵害言论自由

及表达意见的权利。 

 

  多谢代主席女士。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星期三） 

 

    


